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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委金融办〔2026〕1号

关于开展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的通知

辖内各信托公司，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民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发挥信托制度功能，推动上海辖内信托机构规范开展

股权信托业务、保护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，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

金融中心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信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推进国际金

融中心建设条例》有关规定以及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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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慈善信托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要求，

现就在上海开展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定义及适用范围

本通知所指股权，包括境内主体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、

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。

本通知所指股权信托，是指委托人依法将其合法所有的股权

转移给信托机构，或委托信托机构出资入股，由信托机构按照委

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名义，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，对该股

权进行管理、运用和处分的信托业务。

本通知所称的股权信托财产登记，是指经营主体登记机关依

据相关当事人的申请，根据信托文件及其他申请材料，依法办理

涉及股权信托的股东变更登记或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并对信托财

产权利进行记载的行为。

上海辖内信托机构以在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登记的股权

设立股权信托，或因信托财产管理、运用和处分而持有在上海市

行政区域范围内登记的股权的，适用本通知。

上海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，

以在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登记的企业股权设立慈善信托，或因

信托财产管理、运用和处分而持有在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登记

的企业股权的，适用本通知。

二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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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人在与信托机构签订信托文件前，应当充分了解信托机

制及股权信托的价值、风险及风险防范措施。委托人转让的股权

应符合股权转让条件，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权利限制情形。

信托机构应当紧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根据监管部门信

托业务分类相关要求，重点围绕财富管理、公益慈善、风险处置、

资产盘活等场景设计信托服务模式，规范开展股权信托业务。信

托机构应当完善股权信托业务管理机制，准确做好业务分类，扎

实提升受托服务能力，切实有效防控风险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办理信托产品预登记

信托成立前，信托机构应当根据信托登记相关规定在中国信

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信托登记公司”）办理信托产品预登

记，取得信托登记编码和预登记完成通知书。

（二）申请出具信托登记证明文件

信托文件签订后，信托机构应当根据信托登记公司相关规定

向其申请出具信托登记证明文件。具体规定由信托登记公司另行

发布。

（三）办理股权变更或设立登记

1.股权纳入信托时

设立股权信托，或信托存续期间新增股权信托财产的，股权

所属企业向经营主体登记机关提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，或信托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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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等申请人向经营主体登记机关提出设立登记申请，并提交法定

申请材料和信托登记公司出具的信托登记证明文件等材料。

符合登记条件的，经营主体登记机关依法准予变更登记或设

立登记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上海地方频道）上将

信托机构名称信息后标注“代表信托名称+信托登记编码”予以公

示。同时，通过企业码进行展示。

2.信托财产分配、处置或信托终止时

信托存续期间或信托终止时，以股东分配信托利益或者处置

股权的，股权所属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，及时向经营主体

登记机关提交法定申请材料和信托登记公司出具的信托登记证

明文件等材料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。

符合登记条件的，经营主体登记机关依法准予变更登记或注

销登记。

3.特别情形

因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导致权

属发生转移，或者人民政府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有权

机关出具的生效决定办理股权登记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反馈登记结果

股权变更或设立登记后，信托机构在办理信托产品登记时，

一并提交标注后的相关登记结果。

信托产品登记完成后，信托受益人可向信托登记公司申请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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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信托受益权证。具体规定由信托登记公司另行发布。

（五）股权慈善信托情形

设立股权信托属于慈善信托的，还应当按照《慈善信托管理

办法》《上海市慈善信托备案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向民政部门办理

备案。

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人的股权慈善信托，不需办理产品预

登记和信托登记证明申请手续。办理企业股权变更或设立登记时，

申请人向经营主体登记机关提交法定申请材料和民政部门出具

的《慈善信托备案存单》。符合登记条件的，经营主体登记机关

依法准予变更登记或设立登记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（上海地方频道）上将慈善组织名称信息后标注“代表慈善信托

名称+慈善信托备案编号”。慈善信托关系终止的，股权所属企业

应当及时向经营主体登记机关提交法定申请材料和民政部门出

具的《慈善信托备案存单》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

海监管局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上海市民政局等建立相关信

息共享机制。信托登记公司配合做好试点信息共享与监测评价。

各相关主管部门强化与司法机关沟通协作，配合推动在信托

纠纷审判、执行活动中发布适法意见、执法意见或典型案例，依

法保障信托财产独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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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试行一年。

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上海监管局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民政局

2026年 3月 5日

抄送：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。

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 2026年 3月 5日印发


